國立臺東大學人文學院美術產業學系教師升等審查標準

96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96.11.05）
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97.03.24）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系務會議通過（101.02.20）

一、本系為審理所屬教師升等事宜，特依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十七條規定訂定本審查標準。

二、凡本系教師符合本校教師升等審查準則第4條及第5條規定之基本資格者，得申請升等。

三、升等申請人應填具本校教師升等申請書一式三份，及近五年內研究著作或作品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專書、作品），並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以著作升等者：

1.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

2.講師升助理教授學術期刊或專書文章二篇以上；或專書一本。

3.助理教授升副教授學術期刊或專書文章二篇以上；或專書一本。

4.副教授升教授學術期刊或專書文章三篇以上；或專書一本。

(二)以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者：

1.美術類：

(1)五年內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
(2)前述個展，其中一場須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不同類別，數量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A.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B.立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C.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行動藝術等）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3)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2.設計類：
(1)環境空間設計（含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送繳三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2)產品設計（含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3)視覺傳達設計（含平面設計、立體設計、包裝設計等）：送繳十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4)多媒體設計（含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數位遊戲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作品播放時間長短不限，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5)時尚設計（含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流行設計等）：送繳十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本審查標準經本系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